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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下探放水技术规范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煤矿井下探放水的原则,探放水工程设计内容,探水钻孔布置及其施工的技术要求,
探放水的安全技术措施等。

本标准适用于井工开采的矿井。

2 引用标准

下列标准包含的条文,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。本标准发布时,所示版本均为

有效。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,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。
煤矿安全规程 煤炭工业部 (1992)
矿井水文地质规程 煤炭工业部 (1984)
煤矿防治水工作条例 煤炭工业部 (1993)

3 探放水原则

“每一个矿井必须作好水害分析预报,坚持有疑必探、先探后掘的探水原则”(见《煤矿安全规程》第

259条)。“采掘工作面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,必须确定探水线,进行探水”(见《煤矿安全规程》第260
条)。

3.1 3.1、3.5、3.6、3.7、3.8各条分别按《煤矿安全规程》第260条的一、五、六、七、九款的规定执行。

3.2 接近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地段,并有出水征兆时。

3.3 接近含水层、导水或可能导水的断层带或裂隙密集带、溶洞和陷落柱时。

3.4 打开防水隔离煤柱前。

4 探放水工程设计内容

探放水工程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:

4.1 探放水的采掘工作面及周围的水文地质条件、水害类型、水量及水压预计。

4.2 探放水巷道的开拓方向、施工次序、规格和支护方式。

4.3 探放水钻孔组数、个数、方向、角度、深度、孔径、施工技术要求和采用的超前距、帮距及探水线

确定。

4.4 探放钻孔孔口安全装置及耐压要求等。

4.5 探放水施工与掘进工作的安全规定。

4.6 受水威胁地区信号联系和避灾路线。

4.7 通风措施和瓦斯检查制度。

4.8 防排水设施,如水闸门、水闸墙、水仓、水泵、管路、水沟等排水系统及能力的安排。

4.9 水情及避灾联系汇报制度和灾害处理措施。

4.10 钻窝设计、探放水孔布置的平面图、剖面图等。

5 探水线确定

5.1 —般应沿老空积水线或老空边界平行外推60~150m,定为老空的探水线。

5.2 用式(1)求得a 值确定的界线,定为探放含水层水、断层水的探水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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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=0.5AL 3P
Kp

(1)

式中:

a———巷道迎头或侧帮至含水层、含水构造之间的安全隔水岩柱(或煤层)宽度,m;

A———安全系数(2~5);

L———巷道的跨度(宽或高取其大者),m;

P———煤、岩层承受的静水压力,MPa;

Kp———隔水岩层(或煤层)的抗拉强度,MPa。

5.3 井巷通过导水或可能导水断层前,必须超前探水。探水线(探水起点)至断层交面线的最小距离不

得小于20m,水压大于2MPa时应按每增加0.1MPa增加0.5~1m。

5.4 一般应以可能出水的老钻孔开孔点为圆心,按式(1)求出a 值作半径画圆;或在老钻孔偏斜方位的

范围打探水孔时,应以老钻孔水平偏斜距与a 值之和为半径画圆,上述两个圆的圆周线即探水线。

6 探放水钻孔布置

6.1 探放老空水钻孔,应按巷道的设计方向在其水平面和竖直面内呈扇形布置;钻孔应成组布设,其孔

数视超前距和帮距而定。

6.1.1 竖直扇形面内钻孔间的终孔垂距不得超过1.5m。

6.1.2 水平扇形面内各组钻孔间的终孔水平距离不得大于3m。

6.1.3 探水钻孔的最小超前距或帮距一般不得小于10~20m。亦可用式(1)计算。

6.1.4 一般倾斜煤层平巷的探放水孔,应呈半扇面形布置在巷道正前和上帮。

6.1.5 倾斜煤层上山巷道探放水孔,呈扇面形布置在巷道的前方。

6.2 探放断层水及底板岩溶水的钻孔,必须沿掘进方向的前方及下方布置;底板方向的钻孔不得少于

2个。

6.3 探放水钻孔除兼做堵水或疏水用外,终孔孔径一般不得大于58mm。

6.4 沿岩层探放强含水层水、断层水或陷落柱水,其超前距可按附录A表A1经验值选定。

6.5 巷道接近可能导水的老钻孔探水线时,应向老钻孔布设扇形探水钻孔。

6.6 对水压大于1MPa的断层水、陷落柱水或强含水层水,不宜沿煤层布置探放水钻孔。必要时按《煤
矿防治水工作条例》第17条五、六两款的规定执行。

7 探放水钻孔孔口安全装置

探放水钴孔应安设孔口安全装置。孔口安全装置由孔口管、泄水测压三通、孔口水门和钻杆逆止阀

(必要时安装)等组成。

7.1 孔口管的安装与固定:

7.1.1 选择岩层坚硬完整地段开孔,孔径应大于孔口管直径1~2级,钻至预定深度后,将孔内冲洗干

净。注浆使孔口管(管周围应焊扶正肋骨片)与孔壁间充满水泥浆。待孔口管周围水泥浆凝固后扫孔,
扫孔深度应超过孔口管长度0.5m。

7.1.2 扫孔后对孔口管必须进行耐压试验。试验压力应大于预计水压并稳定30min后,孔口管周围

不漏水时,方可钻进。

7.1.3 孔口管插入孔内长度,一般可按附录A表1的经验值选定。

7.1.4 节理裂隙发育,岩石松软或破碎,无条件另选放水地点时,应注浆加固后,再安设孔口管。

7.2 探放强含水层水或需要收集放水时的水量、水压等资料时,应在孔口管上安装水压表、水门(闸门)
和汇水短管等。

7.3 对水压高于1MPa且水量较大的积水或强含水层进行探放水时,孔口应安设防喷逆止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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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4 在高压水喷出条件下继续钻进时,斜孔应使用孔口防喷逆止阀,倾角50°~90°的钻孔可使用“孔口

防喷帽”或“盘根密封防喷器”,钻具可使用“防喷接头”,上下钻可用“孔口反压装置”。

7.5 探得水压高于2MPa、水量大于60m3/h,需长期保留时,孔口应使用双水门,下门备用。

8 安钻探水前的技术要求

8.1 安钻地点与积水区间距小于探水规定的超前距,或有突水征兆时,应在采取加固措施或用水闸墙

封闭后,另找安全地点探放水。

8.2 钻窝应避免做在断层带或松软岩层内。

8.3 按《煤矿安全规程》第262条四款规定执行。

8.4 钻机安装必须平稳牢固。安好钻机接电时,要严格执行停送电制度。

8.5 按预计流量修建排水沟,清理巷道并挂好风筒、电缆、管道等。

8.6 按《煤矿安全规程》第262条一款规定执行。

8.7 按《煤矿安全规程》第265条第一句规定执行。

9 探水施工中的技术要求

9.1 钻进中应做好岩芯的采取和编录工作;必要时可保留岩芯。

9.2 钻进时应准确判别煤、岩层厚度并记录换层深度。一般每钻进10m或更换钻具时,测量一次钻杆

并核实孔深。终孔前再复核一次,如有可能应进行孔斜测量。

9.3 钻进时,发现煤岩松软、片帮、来压或孔中的水压、水量突然增大,以及有顶钻等现象时,必须立即

停钻,记录其孔深并同时将钻杆固定。要立即向矿调度室汇报,及时采取措施,进行处理。

9.4 钻进中发现有害气体喷出时,应立即停止钻进、切断电源,将人员撤到有新鲜风流的地点。立即报

告矿调度室,采取措施。

9.5 钻孔内水压过大或喷高压水时,应采用反压和防喷装置的方法钻进,应有防止孔口管和煤(岩)壁
突然鼓出的措施:

9.5.1 背紧工作面,在拦板外面加设顶柱或木垛,必要时还应在顶、底板坚固地点砌筑防水墙 ,之后方

可放水。

9.5.2 对于水压大于2MPa,中间要穿过煤层的探断层水钻孔,在打穿断层或含水层前,还应下第二层

孔口管并超过煤层1m以上。

9.6 在探水孔施工中,见到含水层、断层、陷落柱和积水区之前,应停止钻进,安好水门后再继续钻进。

9.7 遇高压水顶钻杆时,可用立轴卡瓦和逆止阀交替控制钻杆,使其慢慢地顶出孔口,操作时禁止人员

直对钻杆站立。

9.8 应做到交接班时不停钻。

9.9 探放断层水的探水孔终孔后,孔内有水应进行放水试验。孔内无水时应选择一个孔进行压水试

验,检验断层隔水性能;压力一般应略大于断层所承受的静水压力。

9.10 探放水钻孔,完成探测任务后必须全孔注浆封闭,并做好封孔记录。

10 放水的技术要求

10.1 钻孔探到水后,要观测水压、水质、水量和估计积水量或补给量。根据矿井排水能力及水仓容量,
控制放水孔的流量或调整排水能力,并清理水仓、水沟等。

10.2 按《煤矿安全规程》第268条规定执行。

10.3 加强放水地点的通风,增加有害气体的观测次数。

10.4 必须监视放水全过程,放水结束后,应立即核算放水量与预计积水量的误差,査明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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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探放水的安全措施

11.1 探水的上山、下山及平巷,中间不得有低洼积水段。

11.2 探水巷必须在探水钻孔有效控制范围内掘进,探水孔的超前距、帮距及孔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每次探水后、掘进前,应在起点处设置标志,并建立挂牌制度。

11.3 巷道支护应牢固,顶、帮背实,无高吊棚脚,倾斜巷有撑杆,使巷道有较强的抗水流冲击能力。

11.4 探放水地点必须安设电话和报警装置。

11.5 必须向受水威胁地区的施工人员贯彻、交待报警信号及避灾路线。

11.6 探水巷道应加强出水征兆的观察,一旦发现异赏应立即停止工作,及时处理。情况紧急时必须立

即发出警报,撤出所有受水威胁地区的人员。

11.7 “钻孔接近老空,预计可能有瓦斯或其他有害气体涌出时,必须有瓦斯检查员或矿山救护队员在

现场值班,检查空气成分。如果瓦斯或其他有害气体超过本规程有关条文规定时,必须立即停止打钻,
切断电源,撤出人员,并报告矿调度室,采取措施,进行处理。”见《煤矿安全规程》第265条。

11.8 上山探水时,一般应双巷掘进。其中一条超前探水、汇水,另一条随后用来安全撤人。双巷间每

隔30~50m掘一联络巷并设挡水半墙。

11.9 放水工作应尽量避免在雨季进行。

11.10 探放水人员必须按照批准的设计施工,未经审批单位允许,不得擅自改变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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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
(提示的附录)

表A1 沿岩层探断层水、强含水层水时的超前距和孔口管长度

起探距离(即探水线的圈定)

条件 距离 m

水压

MPa

超前距 m

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

孔口管长度

m

资料可靠,据水压大小

根据资料推定

物探圈定范围

情况不清

20~50
60~80
60~100

1.0
1~2
2~3
3~4
4

10
15
20
25
30

8
12
15
18
20

5
10
15
20
20

  注

1 依据《煤矿防治水工作条例》20条规定并结合开滦、淄博等矿务局经验提出。

2 水压大于2MPa时孔口管应下两层,第一层约5m,第二层按表所列,均需注浆加固。

3 沿煤层对断层水等进行水平方向探水掘进时,应尽量在煤层顶底板岩层内开孔和下孔口管,其超前距,孔口管

长度及是否用移动式孔口装置,应专门提出设计上报批准

附 录 B
(提示的附录)
参 考 资 料

1.《煤矿安全手册》的“第五篇 矿井防治水” 煤炭工业出版社 1992年

2.《峰峰矿务局防探水规程》 峰峰矿务局 1985年

3.《矿床及矿井水文地质》(下册) 长春地质学院水文地质教研室 197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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